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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财农〔2019〕107 号

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

云南省项目资金的通知

德宏州农业农村局: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9 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

项目资金的通知》(云财农〔2019〕69 号)及《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关

于沪滇扶贫协作德宏州农特产品产销对接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》

（德农请字〔2019〕60 号），现将 2019 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

项目资金 150 万元下达你们，列入 2019 年 2130599－其他扶贫资

金，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入 502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，并就有关工

作要求通知如下:

一、按规定管理使用资金。此项资金专项用于 2019 年度上海



————2————

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项目建设，要与脱贫攻坚项目库和年度脱贫攻坚

规划相衔接，对不匹配的项目要依据脱贫攻坚项目库及当年脱贫攻

坚规划据实进行调整。资金需与整合财政涉农资金、行业扶贫、定

点扶贫、民营企业帮扶贫困村、金融扶贫、集团帮扶等资金统筹使

用，避免重复安排。各县市各部门要严格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管理的实施

意见》的通知(云办发〔2019〕15号)和《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项

目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管理使用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政政策、务

管理要求和扶贫资金使用管理规定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二、加强对上海援滇项目资金拨付使用等情况的跟踪管理和督

查检查。各相关州、县(市、区)受援部门要会同援滇干部联络小组

定期对援滇项目资金和实施进度开展全覆盖检查。要加大对资金使

用绩效进行监管，项目实施应纳入受援地属地管理，严格执行资金

报账制、项目法人(执行人)责任制、工程监理制、合同管理制和项

目公示制。

三、严格落实援滇项目资金审计、决算、验收、移交和资料归

档等相关工作要求。州(市)和县级项目、统筹项目纳入云南省财政

资金审计监督体系，由云南省各级受援部门会同同级审计部门组织

开展审计，审计报告函告上海市对口区、相关部门并报上海市对口

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云南省沪滇扶贫协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备案，项目完成后，项目责任单位负责及时提供项目决

算报告，由云南省各级受援部门对决算报告进行审核。云南省各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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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援部门会同援滇干部联络组(小组)对项目建设绩效目标的完成

情况、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、后续运维方案等内容进行验收。项目

验收合格后，云南省各级受援部门组织和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及时办

理账务管理、资产移交及产权登记手续。接收单位要制定相应的后

续管理办法，明确项目的后续运行管理方式，保证项目长期发挥效

益;项目责任单位应按照精准扶贫档案管理相关规定，在项目验收

合格后 2 个月内完成项目资料整理，按项目申报层级分别交云南省

各级受援部门归档。省财政厅和省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

适时组织人员对上海援滇项目资金管理情况进行抽查。

四、加强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。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

发财政部、国务院扶贫办、国家发展改革委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

办法的通知》(国办发〔2018〕35号)以及我省相关要求，加强资金

监管和绩效评价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要根据具体项目编制项

目绩效目标报省财政厅备案。

德宏州财政局

2019 年 8 月 7 日

抄送：州扶贫办、本局预算科、国库科

德宏州财政局办公室 2019 年8月7日印发


